
附表十二 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指定支付機關

團體陳報成果一覽表  〈 專案性支付 〉 

                  【觀護人室初審合格】 

□ 第一類        □ 第二類      □ 第三類     □ 第四類 

機關團體名稱  

本轄區連絡地址    

  負  責  人  接受緩起訴

處分金額 
             元 

    電   話  

 活動成果簡介 

 

 

 

達成預期效益及

成果簡要說明 

 

 

 

   另檢附： 

□ 會計項目〈附表七之一、支用明細附表七、黏貼單據

憑證附表八計  張〉。 

            □ 成果報告表〈附表六〉 

            □ 活動成果介紹。 

            □ 活動相片、光碟。 

□ 新聞稿、剪報 

□ 其他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請彙編成冊備查〉 

 

觀護人室 

初審 

 

 

 

 

會計室 

初審 

 

 審查小 

組複審 

 

 

政風室 

稽核 

 

 

 

 

請於專案計畫完成後一個月內陳報，將資料彙編一冊送至本署觀

護人室。 


